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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的提出，是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要求，

保障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符合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的合理结构的要求。为了达到该要求，对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开

发提出了更加完善的举措，但是，《标准》对街坊开发项目中的

强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在进行开发时出现与实际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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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标准》中居住地块开发强度的思考

（一）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在《标准》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政府职能转变，住房体制改

革；城市人口剧增，大城市交通拥堵、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人

口老龄化等城市问题凸显；以及城市居住区开发模式、建设类型

与建设模式更加多元化、建筑设计与生活需求更加多样化等诸多

变化与问题，新《标准》根据城市居民的出行能力、设施需求频

率及其服务半径、服务水平的不同，划分出的不同的居民日常生

活空间，并采用“生活圈居住区”的概念，居住区依据其居住

人口规模主要可分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

区、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四级。其中居住街坊是由支

路等城市道路或用地边界线围合的住宅用地，是住宅建筑组合形

成的居住基本单元；其居住人口规模在1000人～3000人（约300

套～1000套住宅，尺度为150m—250m，用地面积2h㎡～4h㎡），

并配建有便民服务设施。围合居住街坊的道路皆为城市道路，开

放支路网系统，不可封闭管理。是为了实现“小街区、密路网”

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

（二）从城市建设成本与管理的角度思考《标准》

近年来，我国高层高密度的居住区层出不穷，百米高的住

宅建筑也日渐增多，对城市风貌影响极大；同时，过多的高层住

宅，给城市消防、城市交通、市政设施、应急疏散、配套设施等

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标准》对居住区的开发强度提

出了限制要求。不鼓励高强度开发居住用地及大面积建设高层住

宅建筑，并对容积率、住宅建筑控制高度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控制

范围。规定居住街坊住宅用地容积率最高为3.1，建筑控制高度

控制最大值为80米，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置？其中还存

在的问题是，一部分国土空间在《标准》实施前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

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等

强制性内容超出了《标准》的控制范围，并且已经出让，按照相

关规定，国有国土空间使用权一经出让，任何建设单位或个人都

不得擅自更改确定的容积率等规划条件，但国家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可以调整容积率，对此类问题，

《标准》实施后容积率可以调整，但出现差价问题，所出现的差

价是否能够退还？相关的控制管理效果以及规范应该怎样应用？

已有的相关规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或是大规模地进行调整？种种

的反思都要经过慎重的考虑。而且，有相关的经验发现，现已有

的管控方法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大量失效的情况。

二、对我国城市居住地块开发控制层面的改进建议

（一）更新传统的管控理念，对核心控制要素进行把握

《标准》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对于城市街坊开发强度有

一定的限制，且所限定的指标没有弹性，该标准的理念主要是从

容积率进行考虑，其认为，只要将容积率进行降低，就能够实现

提高居住率的目的，容积率的高低主要表示的是对居住环境的破

坏程度，容积率低，则表示城市居住地的质量得到了保障。这样

的理念其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误解，该理念强调的是居住地区

的容积率，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居住地的管理控制要素进行核心把

握，只是表面上的控制。其实，要把握好居住地环境与容积率的

关系，就是要落实好相关的指标。在《标准》中规定，居住地环

境的质量标准指的是住宅区的日照情况、停车设施、公共服务等

相关的指标。所以，在进行居住地开发管控时，一定要从根本入

手，改变并更新原来的相关理念，摒弃只注重容积率的观念。在

进行地块开发的时候，要将公共利益的保障作为工作的核心，对

居住地的光照、设施等进行充分的考虑，将其与开发的强度紧密

联系在一起，使其达到合理的标准，进而对居住地的开发进行合

理的管控，展现出国土空间利用的整体效益，确保居住地居民的

相关利益[2]。

（二）完善相关机制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提

出出让地块的规划条件时，对其管理控制要灵活，相关指标最好

不宜过于拘谨，待开发地实行分区以后，所制定的指标要有调节

的空间，不过，进行指标调节时一定要以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为

核心，必须制定出一个公正、透明、可靠性强的制度，并让相关

的机构严格执行，要在过程中明确相关的细节，如对容积率的调

整、具体的增加幅度以及必要性，考虑其在执行的过程中能够带

来什么样的效益，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益处。此外，在进行机制的

建立或者调节的过程中，要保证该机制可实行的最大限度，对于

城市街坊的开发有较强的促进作用[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标准》中城市街坊开发强度进行思考，要从

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除分析国土空间经济以及管控方式以外，

也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此前，我国的城市街坊开

发强度的思考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就居住地的开

发而言，能否实行有效的管理控制直接影响着城市质量的提高。

《标准》开始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居住质量，但其管理的模式不符

合国情，原有的粗放式控制管理，不但不能达到管理目的，甚至

已经违背了相关的市场规律等，因此，《标准》中的内容必须要

明确相关的管控问题，既灵活、又严肃，确保其可行性以及科学

性，这也是《标准》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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